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含數據科學與數學教育碩士班）學生研究獎勵要點 

100年 10月 13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 08月 12日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08月 01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簡稱本系）為鼓勵本系學生發表研究成果，俾能

儘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法，並加強研究能力，

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勵所需經費由本系「獎勵學生獎品」項下勻支，以發放禮券及獎狀為

原則。禮券之發放將隨各年度之預算而異動，若該年度無預算，則獎勵

方式改為只發獎狀不發禮券。 

三、 獎勵範圍如下： 

（一） 本系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之成果。 

（二） 本系碩士班學生之學位論文。 

四、 申請資格：本系在學學生。 

五、 申請日期：每年四月十五日至四月三十日前向本系提出申請，逾期不予

受理。 

六、 申請方式：檢具下列資料，由指導教授列冊向本系提出推薦。 

（一） 推薦申請表 1 份。  

（二） 研究成果或論文（紙本）及全文電子檔各 1 份。 

七、 審查方式： 

（一） 由指導教授初評推薦。 

（二） 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經系務會議進行書面審查，依平均分數達

85 分(含)以上擇優錄取大學部 2 名、研究所 2 名，同分時則增額

錄取。 

（三） 審查期限以自申請案截止收件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為原則，必

要時得予延長。 

八、 獎勵標準： 

（一） 得到國內外有編審制度之期刊，每篇給予禮券新台幣貳仟元。 

（二） 得到國內外有編審制度之雜誌，每篇給予禮券新台幣壹仟伍佰

元。 

（三） 得到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或無編審制度之期刊，每篇給予禮券新

台幣壹仟元。 

（四） 經本系評審通過之大學部專題研究、碩二以上學生之書報討論報

告、大專生國科會研究報告等每篇伍佰元。 

（五） 獲獎人以獲頒一次為限，在學期間不得重複領取；申請人之學術

著作，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取消其獎勵資格。 

九、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含數據科學與數學教育碩士班） 
學生研究獎勵推薦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班級 申請人學號 申請人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初評意見： 

 

 

 

 
指導教授推薦簽名: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含數據科學與數學教育碩士班） 
學生研究獎勵複審評分表 

 

申請人班級 申請人學號 申請人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審 查 項 目 記 分 標 準 得 分 

1.文字與組織 

(20%) 

A.文字方面(10%)   含：修辭、敘述  

B.組織方面(10%)   含：體系、組織  

2.研究方法與步驟 

(30%) 

A.研究方法妥善(10%)  

B.研究步驟適當(10%)  

C.參考資料豐富確當(10%)  

3.內容及觀點 

(30%) 

A.內容充實(15%)  

B.觀點正確(15%)  

4.創見與貢獻 

(20%) 

A.見解獨到(10%)  

B.有助於數學或統計或數學教育理論之

建立及問題之解決(10%) 
 

總 

分 
 

評 

語 
 

註：請申請人填寫申請人個人資料、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等欄位 

 

系務會議    年   月   日評審通過  

系主任：            （簽章） 

 
 
 


